附件1

食品经营许可“一件事一次办”
办理流程图
申请人提出申请


受  理
要件齐全、符合申请要求，由窗口受理、审核并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。




审    查


   相关镇、街道办事处或区域服务中心
（负责依法对食品经营主体门头牌匾设置进行审核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将检查结果反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并告知食品经营主体。）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（负责食品经营许可“一件事一次办"申请受理、现场勘验、跟踪及反馈，）
区消防救援大队
（负责对食品经营主体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、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将检查结果反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并告知食品经营主体。）







审批出证

退 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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